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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受兴源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环境”、“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兴

源环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浙商证券按照证券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经过审慎的调查，就本次交易的实施情

况出具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核查意见。浙商证券出具本核查意见系基于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依据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我

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

则，对兴源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合法、合规、真实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核查

验证，保证本核查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核查意见仅供兴源环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按照独立财务顾问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4、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兴源环境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

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所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本独立

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兴源环境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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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核查意见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兴源环境 指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300266 

标的股份 指 兴源环境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源态环保/标的公司 指 浙江源态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兴源环境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

源态环保 100%股权 

经纬中耀 指 经纬中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之一 

交易对方 指 
经纬中耀、李艳章、杨树先、北树民、楼华、葛秀芳、姚

水龙、王征宇、王俊辉、马秀梅、张凯申、周萍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书》 

《资产评估报告》 指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

浙江源态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

（天源评报字[2017]第 0111 号）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浙商证券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源评估、评估机构 指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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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兴源环境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经纬中耀等12名股东持有的源态环保100%股

权。根据天源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17]第0111号）并经

交易双方协商，交易标的作价55,000万元。交易对方获得的具体对价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元） 
交易价格（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1 经纬中耀 25,800,000  141,900,000  3,330,204  

2 李艳章 19,304,000  106,172,000  2,491,715  

3 杨树先 12,440,000  68,420,000  1,605,726  

4 北树民 8,640,000  47,520,000  1,115,231  

5 楼华 7,000,000  38,500,000  903,543  

6 葛秀芳 5,720,000  31,460,000  738,324  

7 姚水龙 5,000,000  27,500,000  645,388  

8 王征宇 4,704,000  25,872,000  607,181  

9 王俊辉 4,000,000  22,000,000  516,310  

10 马秀梅 2,784,000  15,312,000  359,352  

11 张凯申 2,688,000  14,784,000  346,960  

12 周萍 1,920,000  10,560,000  247,829  

合计 100,000,000 550,000,000 12,907,763 

本次交易完成后，兴源环境将直接持有源态环保100%股权。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1、2017年1月24日，兴源环境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

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与深交所批准，

公司股票自2017年1月24日开市起停牌。 

2、2017年3月21日，源态环保股东会决议，同意源态环保与兴源环境的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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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方案；源态环保全体股东同意以持有的源态环保股权参与本次交易；同意签

署相关协议及出具相关承诺和声明。 

3、2017年3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购

买资产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4、2017年5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

相关议案，并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 

5、2017年6月9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重

组的相关议案。 

6、2017年10月11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兴源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经纬中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794号）。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和股份发行的办理情况 

2017年10月26日，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源态环保股东变更事

项并颁发了《营业执照》，经纬中耀等12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源态环保100%

的股权已变更至兴源环境名下，兴源环境为变更后源态环保的唯一股东。 

四、本次交易实施后续事项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兴源环境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已经完成。 

本次资产过户完成后，兴源环境尚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增资事宜进行验资，同时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手

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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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

手续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新增股份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核准。兴源环境尚

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兴源环境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信息披露手续。上

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兴源环境不构成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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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赵  华                  孙  伟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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